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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采

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5日下午14:20在北京节能大厦
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15:00。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会学先生。
4. 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
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39），并于2026年5月8日在上述媒体刊登了《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44)。

5. 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适用法律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截至本次股东

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 3,925,804,112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20,954,900股，故公司
此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904,849,212股。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77人，代表股份1,461,184,365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19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数1,225,147,95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1.375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64人，代表股份236,036,409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447％。

6. 其他出席或列席人员：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具体表决情况见

下表：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56,273,163

占比（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下同）
99.6639%

反对

股数

4,047,702

占比（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下同）

0.2770%

弃权

股数

863,500

占比（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下同）

0.0591%

是
否
通
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均同）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7,212,828

占比（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下同）
95.1909%

反对

股数

4,047,702

占比（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下同）
3.9635%

弃权

股数

863,500

占比（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下同）
0.8455%

2.《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55,566,563
占比

99.6155%

反对
股数

5,166,102
占比

0.3536%

弃权
股数

451,700
占比

0.0309%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6,506,228

占比
94.4990%

反对
股数

5,166,102
占比

5.0587%

弃权
股数

451,700
占比

0.4423%

3.《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55,654,763
占比

99.6216%

反对
股数

4,945,802
占比

0.3385%

弃权
股数

583,800
占比

0.0400％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6,594,428

占比
94.5854％

反对
股数

4,945,802
占比

4.8429％

弃权
股数

583,800
占比

0.5717％

4.《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55,251,163
占比

99.5939％

反对
股数

5,313,602
占比

0.3637％

弃权
股数

619,600
占比

0.0424％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6,190,828

占比
94.1902％

反对
股数

5,313,602
占比

5.2031％

弃权
股数

619,600
占比

0.6067％

5.《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56,649,583
占比

99.6897％

反对
股数

3,791,882
占比

0.2595％

弃权
股数

742,900
占比

0.0508％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7,589,248

占比
95.5595％

反对
股数

3,791,882
占比

3.7130％

弃权
股数

742,900
占比

0.7274％

6.《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56,434,583
占比

99.6749％

反对
股数

3,953,782
占比

0.2706％

弃权
股数

796,000
占比

0.0545％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占比
反对

股数 占比
弃权

股数 占比

97,374,248 95.3490％ 3,953,782 3.8715％ 796,000 0.7794％

7.《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56,449,763
占比

99.6760％

反对
股数

3,973,102
占比

0.2719％

弃权
股数

761,500
占比

0.0521％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7,389,428

占比
95.3639％

反对
股数

3,973,102
占比

3.8905％

弃权
股数

761,500
占比

0.7457％

8.《2025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56,651,183
占比

99.6898％

反对
股数

3,536,282
占比

0.2420％

弃权
股数

996,900
占比

0.0682％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7,590,848

占比
95.5611％

反对
股数

3,536,282
占比

3.4627％

弃权
股数

996,900
占比

0.9762％

9.《关于拟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08,316,221
占比

96.3818％

反对
股数

51,668,844
占比

3.5361％

弃权
股数

1,199,300
占比

0.0821％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9,255,886

占比
48.2314％

反对
股数

51,668,844
占比

50.5942％

弃权
股数

1,199,300
占比

1.1744％

10.《关于聘任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26,629,666
占比

97.6352％

反对
股数

33,497,099
占比

2.2925％

弃权
股数

1,057,600
占比

0.0724％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67,569,331

占比
66.1640％

反对
股数

33,497,099
占比

32.8004％

弃权
股数

1,057,600
占比

1.0356％

11.《关于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56,597,983
占比

99.6861％

反对
股数

3,719,382
占比

0.2545％

弃权
股数

867,000
占比

0.0593％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7,537,648

占比

95.5090％

反对

股数

3,719,382

占比

3.6420％

弃权

股数

867,000

占比

0.8490％

12.《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仅审议一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与非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一致，故不

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股东杨忠绪先生作为本次补选非独立董事的候选人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55,424,463
占比

99.6200％

反对
股数

4,725,902
占比

0.3235％

弃权
股数

826,100
占比

0.0565％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6,572,028

占比
94.5635％

反对
股数

4,725,902
占比

4.6276％

弃权
股数

826,100
占比

0.808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瑾瑞律师事务所同意将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

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瑾瑞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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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谢正武先生因工作调动，已
辞去公司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具体
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离任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16）。

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杨
忠绪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选举情况及
杨忠绪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51）、2026年4
月3日披露的《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21）。

本次补选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公司无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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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00 证券简称：力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5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6年5月15日14: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平台进行。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6人，代表股份129,532,75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6.042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17,524,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0.847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7人，代表股份 12,008,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195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人，代表股份12,008,05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5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7人，代表股份12,008,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1953%。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邹雄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
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207,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6%；反对48,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6%；弃权 27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682,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2881%；反对 48,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51%；弃权
27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68%。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207,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6%；反对48,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6%；弃权 27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682,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2881%；反对 48,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51%；弃权
27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68%。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201,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44%；反对54,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7%；弃权 27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677,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2431%；反对 5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01%；弃权
27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68%。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191,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7%；反对54,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弃权28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667,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1598%；反对 5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01%；弃权

28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01%。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5.01关于公司2026年董事薪酬
关联股东邹雄伟、文立群、张辉、侯亮、贺军华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27,213,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07%；反对56,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9%；弃权3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639,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9266%；反对 56,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68%；弃权
3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66%。

5.02关于公司2026年独立董事津贴
表决结果：同意129,163,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51%；反对56,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3%；弃权3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639,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9266%；反对 56,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68%；弃权
3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66%。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120,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19%；反对56,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3%；弃权356,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595,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5681%；反对 56,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68%；弃权
356,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51%。

7、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197,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9%；反对50,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1%；弃权28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672,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2048%；反对 50,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18%；弃权
28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34%。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197,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9%；反对48,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28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672,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2048%；反对 48,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51%；弃权
28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0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麓山律师事务所周喻、梁宏辉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且出具了《湖南麓

山律师事务所关于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湖南麓山律师事务所关于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86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2026-16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会对

全部议案实行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

上午9:15—9:25，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至2026年5月15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217号公司517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金梅女士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七）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15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5,499,16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7.4060%。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5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0,647,68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469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并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为135,725,0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4.2214％。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5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774,07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3.1846％。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2,474,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209%；反对 2,659,0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75%；弃权3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622,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91%；反对2,659,0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726%；弃权3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8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对2025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专项报告，报告内容详见2026年4月
21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2.《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2,466,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157%；反对 2,657,1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62%；弃权 37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1%。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615,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187%；反对2,657,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547%；弃权37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266%。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2,465,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151%；反对 3,013,5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11%；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614,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102%；反对3,013,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3019%；弃权 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8%。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2,488,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306%；反对 2,657,1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62%；弃权 3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636,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225%；反对2,657,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547%；弃权3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28%。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公司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2,485,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289%；反对 2,578,7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23%；弃权 43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634,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990%；反对2,578,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184%；弃权43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26%。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34,691,476股，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7,782,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097%；反对 2,657,10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53%；弃权36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5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622,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91%；反对2,657,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547%；弃权36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6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2,433,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932%；反对 3,045,4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31%；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582,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106%；反对3,045,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6015%；弃权 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8%。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2,474,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209%；反对 2,576,2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06%；弃权 4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5%。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622,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91%；反对2,576,2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949%；弃权4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5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制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2,364,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54%；反对 2,781,1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14%；弃权 3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512,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579%；反对2,781,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193%；弃权3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28%。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2,366,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71%；反对 2,780,5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10%；弃权3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515,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814%；反对2,780,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137%；弃权3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4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2,449,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42%；反对 2,697,4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39%；弃权3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598,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618%；反对2,697,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332%；弃权3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4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李丽、齐曼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26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2026-053
债券代码：127111 债券简称：金威转债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金威转债”转股价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626 证券简称：金达威
2、债券代码：127111 债券简称：金威转债
3、转股价格：19.59元/股
5、截至2026年5月15日，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已有十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19.59元/股的85%，已触发“金威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6、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金威转债”转股价

格，同时未来3个月内（即2026年5月16日至2026年8月15日），如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从 2026年 8月 17日重新起算（不修正转股价格期间到期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若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决定是否行使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及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567号），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了12,923,948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募集资金总额129,239.48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129,239.48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5年9月8日起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金威转债”，债券代码“127111”。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金威转债”转股期间为2026年2月26日至2031
年8月19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9.59元/股。

（2）可转债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2025年8月26日，T+4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2026年2月26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31年8月19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
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3）转股价格的历次调整情况

截至目前，未发生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股东会审议表决。若在
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会进行表决时，
持有本次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

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三、关于本次不向下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具体说明
截至 2026年 5月 15日，公司股票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85%的情形，已

触发“金威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金威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
“金威转债”转股价格，同时未来3个月内（即2026年5月16日至2026年8月15日），如再次触发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从2026年8月17日重新起算（不修正转股价格期间到
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若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
决定是否行使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金威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5年8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26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2026-051
债券代码：127111 债券简称：金威转债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股票回购专项贷款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转换公司
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4.00亿元（含），不低于人民
币2.00亿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00元/股（含），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股
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情
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2026年5月15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回购股份

数量为 119,80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2%，最高成交价为 16.9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6.42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1,999,21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上限，本次回购股份
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公司股

份回购方案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
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26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2026-052
债券代码：127111 债券简称：金威转债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6年 5月 15
日在厦门市海沧区公司五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
次董事会提前通知期限。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江斌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成员应到九人，
实际参会人数九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亦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不向下修正“金威转债”转股

价格的议案》
截至 2026年 5月 15日，公司股票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85%的情形，已

触发“金威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
多重因素，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且在未来 3个月内（即 2026年 5月 16日至 2026年 8月 15
日），如再次触发“金威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从2026年8月17日重
新起算（不修正转股价格期间到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若再次触发“金威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条件，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金威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金威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25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2026-031
债券代码：127109 债券简称：电化转债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天鹅路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C305会议室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15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果数据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干江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0人，代表股份279,598,13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148%。其中中小投资者208人，代表股份13,784,74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189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265,813,4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2251%。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07人，代表股份13,784,6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97%。
4、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过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279,500,53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651%；反对票37,4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34%；弃权票6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215%。
2、通过《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279,500,53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651%；反对票37,4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34%；弃权票6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215%。

3、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79,475,03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560%；反对票73,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261%；弃权票5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3,661,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1070%；反对票7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5296%；弃权票50,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3634%。

4、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79,492,83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623%；反对票55,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97%；弃权票5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3,679,4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2361%；反对票5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4004%；弃权票50,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3634%。

5、通过《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79,491,23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618%；反对票52,3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87%；弃权票54,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95%。
6、通过《关于制定＜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79,488,63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608%；反对票51,4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84%；弃权票5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208%。

7、通过《关于制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78,688,63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6747%；反对票855,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3060%；弃权票5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93%。
8、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78,693,13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6763%；反对票851,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3044%；弃权票5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93%。
9、通过《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78,692,63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6761%；反对票851,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3046%；弃权票5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9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2、见证律师：董亚杰、宋炫澄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

书》。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805 证券简称：丰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7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11.02%。
本次担保事项被担保人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元锂能”）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根据丰元锂能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2026年3月31日，丰元锂能资产负债率超过70%，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5年4月28日和2025年5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下
属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650,000万元的新增担保额度，其中对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合并报表
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00,000万元的新增担保额度，对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合并报表
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50,000万元的新增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4）。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威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分行（以下简称“威海银行枣庄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

合同》，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丰元锂能提供在威海银行枣庄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
务的本金余额人民币1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基本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方

丰元锂能

审议的本年度担保额
度

150,000

本次担保前
担保余额
110,000

本次使用本年度担保额度

10,000

本次担保后剩余本年
度可用担保额度

70,000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
额

120,0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年11月10日
3、注册地点：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广汇路521号
4、法定代表人：赵光辉
5、注册资本：122,400万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元器件

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4,769,137,864.65
3,700,536,603.73
3,692,956,191.75
533,040,808.87

1,068,601,260.92
2025年1-12月（经审计）

2,848,700,781.04
-18,059,703.52
-15,267,465.62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5,166,469,177.08
4,026,862,335.47
4,019,517,790.45
656,988,218.08

1,139,606,841.61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1,697,829,852.62
83,479,442.00
71,005,580.69

10、经查询，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2、保证人：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4、债权人：威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分行
5、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保证人自愿为债务人自2026年05月12日起至2029年05月12日止，

在债权人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债权额(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债务的本
金余额人民币100,000,000元、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和为实现债权、担保
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分抵押财产的费用、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迟延
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和其他相关合理费用等))提供担保。上述期间仅指债务发生时间，不包括债

务到期时间。如保证人根据本合同履行担保义务的，按实际履行的金额对其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作
相应递减。

6、保证范围：包括所有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等和为实现债权、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执
行费、拍卖费、公告费、保险费、鉴定费、提存费、差旅费、电讯费、结算费用、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迟延
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和其他相关合理费用等)(上述主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费用等保证担保的
全部债权以下称应付款项)。

7、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8、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352,644万元（含上述担保，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事项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均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
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11.0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等。

六、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